
附 件 三  

刑 事 被 告 保 證 書  

具  

 

 

 

保  

 

 

 

人  

姓     名  性  別  年     齡  出   生   地  職       業 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 

 

 

 

 

 

省  ( 市 )  

縣  ( 市 )   

 

 

 

 

與 被  

保 人  

之 關  

係  

□  親 戚  

 

 

 

 

□ 友 誼  

資  

 

 

 

 

力  

房 屋 ：          棟  

價 值 新 臺 幣      元  

土 地 ：          坪  

價 值 新 臺 幣      元  

住  

 

 

 

 

址  

縣  ( 市 )   

鄉  ( 鎮 、 市 )   

街  ( 路 )   

里  ( 村 )   

鄰     段  

巷    弄    號  

被  

 

 

保  

 

 

人  

姓     名  
性  

別  

年  

齡  

職  

業  

案   號   及  

案       由  
住            址 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 

    

    年 度  

字  

第       號  

案  

縣  ( 市 )   

鄉  ( 鎮 、 市 )   

街  ( 路 )   

里  ( 村 )   

鄰    段  

巷   弄    號  

 

具 保 人         茲 保 得 被 告             名 謹 將 願 保 證 之 事 項 附 陳 如 下 ：  

一 、 保 證 被 保 人 隨 傳 隨 到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 、 負 責 書 面 保 證 金 新 臺 幣           元 整 ， 如 被 保 人 逃 匿 時 ， 願 依 法 繳 納 。  

三 、 保 證 被 保 人 限 制 居 住 於         省 （ 市 ）         縣 （ 市 ）  

四 、 受 委 託 為 被 保 人 文 件 送 達 代 收 人 。  

  謹 呈  

臺 灣         法 院 刑 事 庭  

具 保 人           印 章    

批    示   

被  

保  

人  

陳  

明  

指 定 具 保 人  

為 文 件 送 達  

代 收 人  

 

 

收 章  

對  保  人  意  見  對  保  人  簽  章  

  

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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